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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業成績優良之同學赴國外大學、機構

研修及擴展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學生出國類別如下： 

A類： 

(一)雙聯學位學制 

(二)學期或學年交換 

(三)具學分證明之暑期課程 

B類： 

(一)自主學習課程 

(二)短期研習 

(三)海外參展/表演 

三、申請 A類補助學生，相關規定如下。 

1.  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

讀一學期以上之正式學籍學生（不含境外專班生） 

(二)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 

(三)英文成績應達托福 iBT: 57、TOEIC:550、IELTS:5.0或對方機構

(含姊妹校)規定之語言門檻 

2.  配合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申請截止日期，申請者須於每年三月十五日

前檢附下列資料至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一)獎勵金申請表 



(二)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入學許可（五月底前） 

(三)家長同意書 

(四)外語能力成績 

(五)中英文歷年成績單 

(六)切結書 

(七)中英文自傳 

(八)學習計劃 

3.  補助原則以機票(經濟艙)、學雜費、保險費及部分生活費為限，惟補

助金額視該年度預算而定。 

4.  每計畫或團體經費之金額大於五十萬元者需經國際及兩岸事務推動委

員會召開審核會議；未超過五十萬元者，於國際學院內部會議討論

之，審核標準包含外語能力（60%）、在校成績（含年級排名）（30%）、

其他表現（10%），並參酌當年度預算額度，訂定通過審核獎助學生

正、備取名單及獎助金額。另，符合「亞洲大學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

金發放要點」第五點新生入學成績優良獎學金新台幣 360萬元者，於

在學期間皆達相關續領規定，且於畢業後繼續就讀本校碩、博士班，

另可申請下列助學金： 

(一)繼續就讀本校碩士班且於在學期間二年內申請至海外雙聯研修，補

助海外研修合計一年內之助學金最高新台幣 24萬元整； 

(二)連續就讀本校碩、博士班，且於博士班在學期間五年內申請至海外

雙聯研修，補助海外研修合計二年內之助學金最高新台幣 96萬元

整。 

(三)碩士、博士每年獎助名額上限共五名。 

5.  審核結果將註明於「獎勵金申請表」，正本存放於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副本交予申請者。具獎勵資格者須於出國前至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填妥

收據以核發獎勵金。 

6.  受獎助學生赴國外修讀須至少取得一學分，違反規定者，應全數繳還

獎助款。 

四、申請 B類補助學生，相關規定如下。 

1.  須符合於本校就讀之正式學籍學生（不含境外專班生） 

2.  申請者須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檢附下列資料至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特

殊情況不在此限)。 

(一)獎勵金申請計畫書 

(二)國外大學或機構之許可 

(三)家長同意書 

3.  補助原則以機票(經濟艙)、運費、報名費、保險費及部分生活費為

限，惟補助金額視該年度預算而定。 

4.  每計畫或團體經費之金額大於五十萬元者需經國際及兩岸事務推動委



員會召開審核會議，並參酌當年度預算額度，訂定通過審核獎助學生

正、備取名單及獎助金額；未超過五十萬元者，於國際學院內部會議

討論。 

五、若有本校師長或職員必須帶隊參加 A類或 B類學生國際移動活動，所需相

關經費補助以機票(經濟艙)、報名費、保險費及部分生活費為限，或另簽

處理；其餘相關國際移動活動，經費補助以機票(經濟艙)、部分生活費為

限，或另簽處理。 

六、每學年度所需獎助經費由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編列預算或深耕計劃或學校相

關經費支應。受獎助學生於就讀同一學制期間限獎助ㄧ次，且若已於活動

期間，領有學校相關補助者，以不重複申請學校補助為審查原則。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各相關法規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